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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

案號：104 購申 23027 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

招標機關：新北市立○○高級中學 

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「103 年度田徑體育運動器

材設備」採購事件，於 104年 4月 9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7073536

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(下稱本

府申訴會)申訴，案經本府申訴會 104年 9月 4日第 45次委員會

議審議判斷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緣申訴廠商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「103 年度田徑體育運動器

材設備」採購案，招標機關以系爭採購案履約期限為 103 年 12

月 10 日，申訴廠商直至 104 年 2 月 6 日始通知交貨，逾越履約

期限 58 天，有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「因

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」之情事，

擬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申訴廠商不服，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，然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，申訴廠商遂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

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茲摘錄雙方申訴及陳述意見要

旨如次： 

壹、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

申訴廠商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及 104 年 6 月 29 日提出申訴

書及補充理由，其內容要旨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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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103 年 12 月 25 日申訴書 

(ㄧ)請求：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。 

(二)系爭採購案於 103 年 11 月 12 日公告，預定於 103

年 11 月 17 日開標。緣招標機關於招標文件採購品

項之一為 3 公斤鏈球 95mm、5 公斤鏈球 115mm，

申訴廠商投標文件提供 3 公斤鏈球 92mm、5 公斤

鏈球 100mm，經國際田徑總會（ International 

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 ，以下簡稱

IAAF）認證之比賽用球，兩者規格均符合 IAAF 規

範標準範圍內。茲因申訴廠商投標文件所附具有

IAAF 認證之比賽用球之文件，業經招標機關開標

審查程序，過程中亦說明本採購品因具有 IAAF 認

證，且申訴廠商為國外原廠在臺之代理商，故能以

低價投標，爰此，申訴廠商以為招標機關因申訴廠

商投標文件所提供國際認證比賽用球之規格優於

原招標文件內容而通過審查，由申訴廠商承作。 

(三)本標案履約期限為 103 年 12 月 10 日以前，因年底

國外海運船期不固定，導致延至 103 年 12 月底交

貨，交貨時，招標機關發現產品規格有異議，與原

招標文件需求不符，即要求退貨並重新換貨，申訴

廠商為履行契約責任，期順利交貨，惟適逢元旦 4

天連續假期，申訴廠商難與國外工廠取得聯繫，又

因產品非一般市售規格，須等待國外工廠視產品數

量及規格安排生產線施作，且生產運送皆耗時。後

至 104 年 2 月 6 日交貨，104 年 3 月 3 日審核無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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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驗收，業依契約規定繳納逾期罰金及保固金。

招標機關 104 年 3 月 31 日行文通知申訴廠商有本

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情形之異議。 

(四)經申訴廠商於 104 年 4 月 2 日向招標機關提出異

議，招標機關於 104 年 4 月 9 日函復，略以申訴廠

商所異議事項為無理由，申訴廠商爰於法定期限內

提出申訴。 

(五)申訴廠商因不熟悉採購法規，原意根據契約第 1 條

第 3 款之規定提供優質產品，卻因不熟稔招標機關

對於同級品之認定程序，且加上船期延遲及後續換

貨等，導致交貨時間超出履約期限，增加招標機關

之作業困難，深感抱歉。但是申訴廠商原意是希望

能夠提供招標機關更優質的產品，另外換貨的過程

也應以實際狀況給予申訴廠商合理的改善期限並

作為考量因素，據上，請招標機關給予合理的改善

期限並重新裁量非歸責於廠商之事由。 

(六)系爭採購案已履約完成並經招標機關驗收無誤，另

按「行政行為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一、採取之方

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

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。三、

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

益顯失均衡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亦有明定。請依

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101 條規定，通知廠商將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，招標機關仍應依客觀情事為公平合理

之判斷，斟酌其適當性、必要性及均衡性予以審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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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。冀盼招標機關同意撤銷原異議處分。 

二、104 年 6 月 29 日補充理由 

(ㄧ)招標機關招標文件採購品項為 3公斤不鏽鋼鏈球及

5 公斤不鏽鋼鏈球，符合 IAAF 國徑田徑總會比賽

用球規範，需附材質證明，球徑分別為 95mm 及

115mm。 

(二)IAAF 國際田徑總會比賽用球規範之標準範圍為 3

公斤鏈球球徑為 85mm~100mm、5 公斤鏈球球徑為

100mm~120mm。 

(三)符合 IAAF 國際田徑總會比賽用球規範或具有

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的差別在於比賽紀錄的認

定，若選手使用符合 IAAF 國際田徑總會比賽用球

規範但沒經過 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的產品，那

紀錄無法被國際田徑總會認可，若選手使用具有

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的產品，那紀錄將會被認

可。國內比賽及國際賽所使用的產品皆要求經過

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。 

(四)因申訴廠商於投標文件檢附具有 IAAF 國際田徑總

會認證之比賽用球之文件，證明文件內皆標明規格

細項，業經招標機關開標審查程序，過程中亦說明

本採購品因具有 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，且申訴

廠商為國外原廠在臺之代理商，故能以低價投標，

爰此，申訴廠商以招標機關因申訴廠商之投標文件

所提供國際認證比賽用球之規格優於原招標文件

內容而通過審查，而由申訴廠商承作。申訴廠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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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產品為 3 公斤不鏽鋼鏈球 92mm、5 公斤不鏽

鋼鏈球 100mm，且上述兩樣產品規格均符合 IAAF

國際田徑總會比賽用球規範之標準範圍內且經過

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。 

(五)本標案履約期限為 103 年 12 月 10 日以前，因年底

國外海運船期不固定，導致延至 103 年 12 月 28 日

交貨，交貨時招標機關對於申訴廠商所交付產品規

格有異議並拒絕收貨，申訴廠商為履行契約責任，

期順利交貨，承諾換貨並於 103 年 12 月 29 日已向

國外廠商詢價，惟適逢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

月 4 日元旦 4 天連續假期，申訴廠商難與國外廠商

取得聯繫，且產品規格為特殊訂製，須等待國外工

廠視產品數量及規格安排生產線施作，且生產週期

約為 20~25 天，運送也需要花費數天時間，本批貨

於 104 年 2 月 5 日送達至申訴廠商，後於 104 年 2

月 6 日交貨至招標機關，並於 104 年 3 月 3 日審核

無誤，完成驗收，業依契約規定繳納逾期罰金及保

固金。 

(六)本標案因申訴廠商原意根據契約第 1 條第 3 款之規

定提供更優質產品，因國外船期延遲加上招標機關

對於產品規格之認定產生異議，及後續退換貨等因

素，導致交貨時間超出履約期限，增加招標機關之

作業困難深感抱歉。招標機關需求文件中第 1 點寫

明鏈球須符合 IAAF 國際田徑總會比賽用球規範並

檢附材質證明，第 2 點指定鏈球之球徑，兩點規格

有討論之空間，且申訴廠商於投標時也已檢附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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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IAAF 國際田徑總會認證文件，證明文件已註明

材質、球徑、品牌等同於材質證明，招標機關審核

時應將證明文件一併審核並作為判斷依據。103 年

12 月 28 日交貨時，招標機關卻以規格不符之理由

拒絕收貨並告知申訴廠商如果無法交貨要直接停

權處理，如此行政程序讓申訴廠商不解。爾後招標

機關同意申訴廠商更換貨物，卻沒有給於申訴廠商

改善期，將逾期原因全部歸責於申訴廠商，且直接

忽略 103 年 12 月 28 日第一次交貨之事實，並將逾

期天數從 103年 12月 10 日計算至 104年 2月 6日，

期間無任何行文通知申訴廠商，此舉動對申訴廠商

造成非常大之影響。據以上因素請招標機關重新計

算逾期天數且依事實給予申訴廠商改善期，並重新

裁量非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冀盼招標機關同意撤銷

原異議處分。 

貳、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

招標機關於 104 年 5 月 5 日提出陳述意見書，其內容要旨說

明如下： 

一、請求：申訴駁回。 

二、事實： 

(ㄧ)經查本採購案決標日期為 103 年 11 月 17 日，申訴

廠商履約期限為 103 年 12 月 10 日前，申訴廠商交

貨日期為 104 年 2 月 6 日。 

(二)因申訴廠商履約期限逾期 58 天，可歸責於申訴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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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之事由，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 20 以上，

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，情節重大，符合本法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10 款。 

判斷理由 

ㄧ、申訴廠商主張略以：系爭採購案，招標文件採購品項雖為 3

公斤鏈球 95mm、5 公斤鏈球 115mm，而申訴廠商投標文件

註明提供經國際田徑總會認證(IAAF)之比賽用球，即 3 公斤

鏈球 92mm、5 公斤鏈球 100mm，並附有 IAAF 認證比賽用

球文件，該投標文件經招標機關開標審查程序，因此申訴廠

商認為招標機關同意該項產品規格。又履約期限為 103 年 12

月 10 日以前，但因年底海運船期不固定，導致延至 103 年

12 月底交貨，交貨時，招標機關發現產品規格有異，要求退

貨並重新換貨，但未給予適當的改善期間，適逢元旦 4 天連

續假期，申訴廠商難與國外工廠取得聯繫，且產品非一般市

售規格，須等待國外工廠視產品數量及規格安排生產線施

作，且生產運送皆耗時，後至 104 年 2 月 6 日交貨，於 104

年 3 月 3 日審核無誤，完成驗收，因此關於逾越履約期限之

情況，不可全部歸責於申訴廠商等語，請求撤銷原異議處理

結果。 

二、招標機關則以：本採購案決標日期為 103年 11月 17日，申

訴廠商履約期限為 103年 12月 10日前，申訴廠商交貨日期

為 104 年 2 月 6 日。申訴廠商履約期限逾期 58 天，履約進

度落後百分之 20以上，且日數達 10日以上，情節重大，符

合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，資為抗辯。 

三、按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0款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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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

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…十、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…」本法施行細則

第 111條第 1項：「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0款所稱延誤履

約期限情節重大者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；其未載

明者，於巨額工程採購，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；於

其他採購，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。且日數達 10

日以上。」 

四、查系爭採購需求表內所記載採購項目之基本規格為 3 公斤鏈

球(直徑 95mm)、5 公斤鏈球(直徑 115mm)，廠商履約期限為

103 年 12 月 10 日前，惟申訴廠商遲至 103 年 12 月 28 日交

貨，所交付產品為 3 公斤不鏽鋼鏈球(直徑 92mm)、5 公斤不

鏽鋼鏈球(直徑 100mm)，經招標機關以規格不符為由拒絕收

貨，而申訴廠商至 104 年 2 月 6 日始交付符合規格之貨品。

招標機關於 104 年 3 月 3 日辦理驗收，並於 104 年 3 月 31

日以○○○○○字第 1047073163 號函告申訴廠商，本件採購案

經發現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情形，並請

申訴廠商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，如未提出異議，將依本法

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，將申訴廠商公司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

政府採購公報。後經申訴廠商於 104 年 4 月 2 日向招標機關

提出異議，並經招標機關函覆異議結果為無理由，而於法定

期間內提出申訴。 

五、本件採購案自決標至採購、驗收，時間相當短促，該部分申

訴廠商應屬明知，且申訴廠商係以低價得標，申訴廠商並於

「廠商低投標價理由書」中記載其提供之產品為 IAAF(國際

田徑總會)認證品，將會誠信履行本契約等語，此有招標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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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提出之「廠商低投標價理由書」為憑。然本件申訴廠商並

未依約履行，遲至 104 年 2 月 6 日始行交貨，與本件合約約

定交貨期限逾期 58 日，逾履約期限達 20%以上，且日數達

10 日以上，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「延誤履

約期限情節重大」之情形，招標機關依該條項規定將申訴廠

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並無違誤，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

持，亦無不合。 

六、至於申訴廠商固主張曾於 103 年 12 月 28 日交貨，交貨時招

標機關發現產品規格有異，要求退貨並重新換貨，但未給予

適當的改善期間，但申訴廠商因另向國外訂購，復因船期延

誤而導致遲延至 104 年 2 月 6 日始交貨等云云；然查，本件

採購廠商應依採購需求表明確記載之基本規格要求，已如前

述，招標機關亦謂確曾予以退貨，但時間已不確定，然申訴

廠商所提出之貨品旣已不符基本規格要求，予以退貨乃理所

當然；另船期之延誤致換貨、交貨遲延與本件申訴廠商本應

依約履行並無干係；至於招標機關未給予適當之改善期間乙

節，該部分縱如申訴廠商所主張曾於 103 年 12 月 28 日交貨

並遭退貨，查該交貨時間本已逾原合約 103 年 12 月 10 日履

行期限，尚不因有無改善期間而異其違約之結果，申訴廠商

執此謂招標機關行政行為有違行政程序法及政府採購法等

云云，均不足採。其餘兩造陳述與主張，均無礙上述之判斷

結果，爰不一一論述。 

七、據上結論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

段規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伸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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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員 江獻琛 

委    員 李永裕   

委    員 李師榮 

委    員 李滄涵 

委    員 周嬿容 

委    員 黃淑琳 

委    員 廖宗盛 

委    員 蔡榮根 

委    員 羅桂林 

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，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

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(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

725 號)提起訴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9 月 7 日 


